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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贈財物(19 案) 

臺南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08 年 3 月受贈財物案件一覽表 

編號 
登錄機關

(單位) 
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 本府文化局 
奇○博物

館 
108.3.21 

該局李○○、劉○○於

108年 3月接獲奇○博物

館寄送其主辦之「奇麗之

美-臺灣精微寫實藝術大

展」邀請卡及貴賓套票(平

常展+常設展)2 張。 

1.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登錄並以掛號寄

回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2 本府社會局 王○○ 108.3.11 

臺南市中○○學會理事

長向該局人民團體科黃

○○洽詢相關業務，理事

長基於感謝業務上的協

助，派員 108 年 3 月 11

日致贈  One One One 

Café 4 杯熱咖啡，經婉拒

未果，後續依公務員廉政

倫理規範規定，通知政風

室處理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第 4 點規定略以，公

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或

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

關係者餽贈財物。但受

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

幣五百元以下，或對本

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

餽贈，其市價總額在新

臺幣一千元以下且係

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

之。 

2. 本案建議登錄後予以

備查。 

3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3 本府社會局 王○○ 108.3.20 

星○馬○松協會人員向

該局黃○○洽詢相關業

務，108 年 3 月 20 日該

協會王○○基於感謝贈

送一杯咖啡及點心，同仁

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規定通知政風室處理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第 4 點規定略以，公

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或

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

關係者餽贈財物。但受

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

幣五百元以下，或對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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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登錄機關

(單位) 
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

餽贈，其市價總額在新

臺幣一千元以下且係

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

之。 

2. 本案建議登錄後予以

備查。 

3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4 本府社會局 胡○○ 108.3.21 

108 年 3 月 20 日該中心

社工師王○○與胡○○

進行會談，結束後個案贈

送一盒鳳梨酥以感謝中

心的協助，王○○當場予

以婉拒，然其堅持贈送，

並放置於桌上後離去，後

續同仁依公務員廉政倫

理規範規定，通知政風室

處理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第 4 點規定略以，公

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或

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

關係者餽贈財物。但受

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

幣五百元以下，或對本

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

餽贈，其市價總額在新

臺幣一千元以下且係

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

之。 

2. 本案餽贈物市價總額

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，

依前開規定，得受贈

之，本案建議登錄後予

以備查。 

3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5 本府社會局 陳○○ 108.3.20 

108 年 3 月 20 日財團法

人柳○奇○醫院主任李

○○拜訪該局科長李○

○並詢問長照法人設立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第 4 點規定略以，公

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或

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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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登錄機關

(單位) 
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之相關問題，會談結束

後，李○○禮貌性致贈 2

盒鳳梨酥，後續同仁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，

通知政風室處理。 

關係者餽贈財物。但受

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

幣五百元以下，或對本

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

餽贈，其市價總額在新

臺幣一千元以下且係

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

之。 

2. 本案建議登錄後予以

備查。 

3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6 本府社會局 陳○○ 108.3.20 

108 年 3 月 20 日財團法

人奇○醫院護理科總監

陳○○拜訪該科社工師

陳○○並詢問長照法人

設立之相關問題，會談結

束後，陳○○禮貌性致贈

2 盒鳳梨酥，後續同仁依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

定，通知政風室處理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第 4 點規定略以，公

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或

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

關係者餽贈財物。但受

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

幣五百元以下，或對本

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

餽贈，其市價總額在新

臺幣一千元以下且係

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

之。 

2. 本案建議登錄後予以

備查。 

3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7 本府社會局 李○○ 108.3.20 

108 年 3 月 20 日財團法

人柳○奇○醫院主任李

○○拜訪該中心主任洪

○○並詢問長期照顧之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第 4 點規定略以，公

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或

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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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登錄機關

(單位) 
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相關業務問題，會談結束

後，李○○禮貌性致贈 2

盒鳳梨酥，後續同仁依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，

通知政風室處理。 

關係者餽贈財物。但受

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

幣五百元以下，或對本

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

餽贈，其市價總額在新

臺幣一千元以下且係

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

之。 

2. 本案建議登錄後予以

備查。 

3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8 本府社會局 

樹○社○

福利基金

會 

108.3.27 

財團法人樹○社○福利

基金會許○○、蔡○○於

108 年 3 月 27 日拜訪局

長，討論有關悠○綠○之

建築物修繕漏水等問題

並以猿咖啡 1盒及餅乾禮

盒 1 份贈送該局局長，局

長室依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規定，通知政風室處

理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第 4 點規定略以，公

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或

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

關係者餽贈財物。但受

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

幣五百元以下，或對本

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

餽贈，其市價總額在新

臺幣一千元以下且係

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

之。 

2. 本案建議登錄後予以

備查。 

3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9 本府社會局 

樹○社○

福利基金

會 

108.3.27 

財團法人樹○社○福利

基金會許○○、蔡○○於

108 年 3 月 27 日拜訪老

人福利科科長李○○，討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第 4 點規定略以，公

務員不得要求、期約或

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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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登錄機關

(單位) 
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論有關悠○綠○之建築

物修繕漏水等問題並以

猿咖啡 1 盒及餅乾禮盒 1

份贈送科長，依公務員廉

政倫理規範規定，通知政

風室處理。 

關係者餽贈財物。但受

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

幣五百元以下，或對本

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

餽贈，其市價總額在新

臺幣一千元以下且係

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

之。 

2. 本案建議登錄後予以

備查。 

3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0 本府消防局 吳○○ 108.3.13 

該局隊員陳○○、林○○

等 2 人執行雜草火警勤

務，民眾吳○○基於感謝

致贈紅包 1 個 (新台幣

3,600 元)。 

1. 該局隊員當場委婉向

致贈人說明公務員廉

政倫理規範規定並退

還，並依公務員廉政倫

理規範辦理登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1 本府消防局 林李○○ 108.3.10 

該局隊員陳○○、吳○○

等 2 人執行緊急救護勤

務，民眾林李○○基於感

謝致贈紅包 1 個。 

1. 該局隊員當場委婉向

致贈人說明公務員廉

政倫理規範規定並退

還，並依公務員廉政倫

理規範辦理登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2 本府地政局 吳○○ 108.3.26 

台○中○股份有限公司

吳○○至地政事務所拜

訪主任周○○，適逢主任

外出，留贈中○生技活顏

精華露 1 瓶、面膜 1 盒及

名片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向政風辦理登錄，並

聯繫致贈人委婉向其

說明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規定請其取回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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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登錄機關

(單位) 
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3 
本市官田區

公所 
賴○○ 108.3.8 

賴○○為列冊中低收入

老人賴○○長子，於 108

年 3月 6日致贈果乾禮盒

1 盒，雖已堅拒，仍將禮

盒留下即離去。 

1. 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向政風辦理登錄，並

聯繫致贈人委婉向其

說明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規定請其取回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4 
本市柳營區

衛生所 
顏○○ 108.3.4 

個案顏○○至該所找護

士鄭○○諮商並贈送大

餅一盒。 

1. 依據「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」第4點但書規定，

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

臺幣五百元以下，且係

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

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並將

其分送實習生。 

15 
本市南區衛

生所 
林○○ 108.3.19 

該所莊○○醫師至喪家

行政相驗，相驗結束後家

屬拿出紅包，表示依習俗

應給予的禮數，當場向家

屬解釋不能收受紅包並

婉拒，家屬可接受。 

1. 當場向家屬解釋不能

收受紅包並婉拒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6 
本市南區衛

生所 

W ○○○

○ G○○ 

長○店 

108.3.19 

健身房 W○○○○ G○

○ 長○店贈送該所同仁

10 日免費通行卡 4 張。 

1. 依據「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」第4點但書規定，

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

臺幣五百元以下，且係

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

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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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登錄機關

(單位) 
餽贈人 登錄日期 事件內容 處理情形 

17 
本市柳營區

衛生所 
陳○○ 108.3.25 

該所游○○至關懷中心

宣導，民眾陳○○贈送地

瓜一袋。 

1. 依據「公務員廉政倫理

規範」第4點但書規定，

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

臺幣五百元以下，且係

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

利義務之虞時，得受贈

之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並將

其分送實習生。 

18 
本府都市發

展局 

李○○母

親 
108.3.19 

108 年 3 月 15 日都市更

新科李○○於照顧住宅

驗屋現場，申購戶李○○

母親表示感謝送禮「面膜

一包」及「美白美容液一

條」。 

1. 與其有職務上利害關

係，受贈人婉拒退還，

並依據公務員廉政倫

理規範登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19 
本府觀光旅

遊局 
許○○ 108.3.19 

○遊公司許○○贈送該

局局長咖啡禮盒 

1. 與其有職務上利害關

係，受贈人婉拒退還，

並依據公務員廉政倫

理規範登錄。 

2. 政風室登錄建檔。 

 

  


